臺北市114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
表揚優良指導教師獎勵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
	性別：□男 □女
	照片黏貼處
（請黏貼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）

	服務狀況
	· 在職教師
· 代課教師
· 退休教師
	（原）服務學校
	
	

	聯絡地址
	
	

	聯絡電話
	（H）
（O）
	身分證
字號
	
	

	申請獎勵
條件
（請勾選）
	凡於歷屆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中，任教於公私立中等學校之合格教師（含已退休者）或經合法任用之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，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具有下列各條件之一者，均得列為本計畫獎勵之申請對象。
□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3屆者。
□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5屆者。
□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10屆者。
□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15屆者。

	申請人
基本資料
	指導年度
	指導作品得獎名次
	佐證資料
	備註

	
	
	
	□獎狀
□成果專輯
	1. 佐證資料請檢附獎狀影本、成果專輯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。
2. 請依填寫順序裝訂成冊附於申請書後。

	
	
	
	□獎狀
□成果專輯
	

	
	
	
	□獎狀
□成果專輯
	

	
	
	
	□獎狀
□成果專輯
	

	
	
	
	□獎狀
□成果專輯
	
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申請日期： 114 年       月      日
 21

